附件2

江苏省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条  为建立我省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开展对省本级及示范城市辖区内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源审计，提高审计质量，规范审计行为，促进能源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依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建设部、财政部关于加强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我省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实施能源审计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能源审计的对象包括区、县以上各级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单体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公共建筑、总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学校园，以及各类公共建筑的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低能耗建筑、绿色建筑示范工程项目。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能源审计是指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为建立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委托建筑节能专门机构，对建筑的能源活动进行的检查、诊断、审核，对建筑能源利用的合理性做出评价，并提出改进措施建议，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的活动。
第五条  能源审计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活动的实施与监督管理，具体的能源审计活动可以委托建筑节能专门机构实施。
第七条  建筑节能专门机构从事能源审计活动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具有一定规模的业务活动固定场所和开展能源审计业务所需的设施及办公条件；

（三）有近两年来的建筑节能相关业绩；

（四）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开展过与建筑节能相关课题的研究或者承担过相关标准的编制工作；

（五）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符合相关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第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消费的统计状况，结合年度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工作计划，编制本地区的能源审计计划，确定能源审计对象。

第九条  审计对象确定后，建筑节能专门机构依据《国家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源审计技术导则》及其他相关技术标准，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能源审计，提出审计报告，并以适当的方式反馈审计对象。

第十条  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的所有权人、使用人应当积极配合建筑节能专门机构确定审计的目标和内容，约定审计的时间，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技术辅助。审计完成后，应当认真落实审计报告提出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要求和措施。

第十一条  审计对象对能源审计的程序、内容、方法或者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情形，要求建筑节能专门机构或者审计对象出具必要的证明资料，并对审计活动进行必要的复查。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第十二条  建筑节能专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能源审计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可以不再委托其承担能源审计任务。

第十三条  审计对象故意不配合建筑能源审计工作，虚报、瞒报或者拒绝审计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责令改正，或者予以通报批评。

第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能源审计投诉受理和处理制度，公开投诉电话号码、通讯地址和电子邮箱，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